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全文可參閱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1/content_7001563.htm)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发展出口退（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3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对纳税人以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以下简称出口海外仓）方式出口的货

物实行“离境即退税”。现将有关出口退（免）税事项公告如下：

一、纳税人以出口海外仓方式（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9810”，下同）出口的货物，在货

物报关离境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纳税人在办理出口退（免）税申报时，货物已

实现销售的，按照现行规定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货物尚未实现销售的，按照“离境即退

税、销售再核算”方式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即：在货物报关离境后，即可预先申报办理

出口退（免）税（以下简称出口预退税），后续再根据货物销售情况进行税款核算。

二、纳税人应当凭出口货物报关单及相关材料信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预退

税，同时应当按照以下要求申报：

（一）在申报明细表的“退（免）税业务类型”栏内填写“海外仓预退”标识（业务类

型代码为： HWC-YT）。

（二）区分未实现销售的货物和已实现销售的货物，分别进行出口预退税申报和出口退

（免）税申报；未作区分的，均视为货物未实现销售，统一进行出口预退税申报。

出口货物报关单上同一项号下的货物，未全部实现销售的，纳税人可按照上款规定进行

区分申报，也可将该项号下的全部货物视为未实现销售，统一进行出口预退税申报。

（三）生产企业应当使用单独的申报序号、外贸企业应当使用单独的关联号申报出口预

退税。

三、已申报办理出口预退税的纳税人，应当在核算期截止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办理出口预退税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外贸企业在核算期截止日前增值税纳税申报期以

外的其他时间也可办理出口预退税核算。上述核算期是指，税务机关办结出口预退税的次月 1

日至次年 4 月 30 日。

纳税人未在核算期截止日前办理核算的，税务机关应当追回已办理的出口预退税；待货

物实现销售后，纳税人再按照现行规定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

四、纳税人办理出口预退税核算时，应当根据实际销售情况，区分以下不同情形进行处

理：

（一）核算时货物已实现销售的，应当对按照实际销售情况计算的应退（免）税额与出

口预退税额的差异情况进行确认。不存在差异的，纳税人确认“无需调整申报”，办结核算手

续；存在差异的，纳税人确认“需要调整申报”并进行调整申报后，办结核算手续。

（二）核算时货物仍未实现销售的，纳税人确认“需要调整申报”并全额缴回出口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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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办结核算手续。后续待该笔货物实现销售后，纳税人可按照现行规定重新申报办理出口

退（免）税。

上述调整申报及缴回出口预退税的具体操作方式为：纳税人在核算当期申报出口退（免）

税时，应当先用负数全额冲减前期出口预退税申报数据，再根据货物实际销售情况，按照现行

规定重新申报出口退（免）税。核算当期，纳税人的应退（免）税额为负数的，生产企业应当

结转下期继续抵减，外贸企业应当补缴税款；应退（免）税额为正数的，税务机关按照现行规

定办理出口退（免）税。

五、已申报办理出口预退税、但尚未办理核算的纳税人，需要变更退（免）税办法、撤

回出口退（免）税备案的，应当先行办理出口预退税核算。待其办结核算手续并结清出口退（免）

税款后，税务机关再按照现行规定办理。

六、纳税人以出口海外仓方式出口货物的，除按照现行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管理规

定要求进行单证备案外，还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无法取得出口合同的，纳税人可选择使用海外仓订仓单、自营海外仓所有权文件、

租赁海外仓租赁协议或其他可佐证海外仓使用的相关资料等进行单证备案。

（二）纳税人应将销售记账凭证、销售明细账等可以佐证货物已实现销售的资料（以下

称销售佐证资料），作为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纳税人申报办理出口预退税的，应当在货物

实现销售后 15 日内，完成销售佐证资料的留存工作以备税务机关核查；按照现行规定申报办

理出口退（免）税的，应当在申报出口退（免）税后 15 日内，完成销售佐证资料的留存工作以

备税务机关核查。

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纸质化、影像化或者数字化方式，留存保管上述备案单证。

七、纳税人应当依法如实申报办理出口预退税及核算。税务机关应当按照现行规定审核

办理出口预退税及核算，发现存在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等疑点的，核查排除疑点后再行办理。税

务机关在开展核查时，应当一并对实际销售情况进行核查，发现未按规定留存销售佐证资料或

销售佐证资料为伪造、虚假的，应追回已退（免）税款，并按现行规定进行处理；查实属于骗

取出口退税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规定处理。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按照现行出口退（免）税相关规定执行。

九、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公告施行前，纳税人以出口海外仓方式出口货物、但

尚未申报出口退（免）税的，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5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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